湖南省人事厅关于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纳入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

湘人发[2000] 143号
 各市、州人事（劳动人事）局，省直及中央在湘单位人事（干部、教育）处：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完善继续教育制度，逐步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精神，进一步推动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全面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更好地为我省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服务，根据国家人事部人核培发[1995] 131号、省人民政府湘政发[1991] 38号及省人事厅湘人发[2000] 34号文件的规定，决定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纳入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业技术人员在任现职期间进行继续教育的情况要作为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与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必备条件之一。凡未完成继续教育规定时间或继续教育考试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不得参加专业技术资格的考试，也不得聘任或续聘专业技术职务。

二、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情况，由所在单位记入省人事厅统一印制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手册》。登记内容包括继续教育的形式、内容、时间、考试（考核）成绩等，经主管部门审核，报政府人事部门验印。其中，市（州）、县（市、区）政府人事部门分别负责本辖区内的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手册验印；省直及中央在湘单位人事部门分别负责本部门中级以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手册验印；省人事厅负责全省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手册验印。

三、经政府人事部门验印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手册》，是连续记载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情况的有效凭证，也是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职务的必备证件之一。专业技术人员在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时，必须提交经验印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手册》复印件。根据省人民政府湘政发[1991] 38号文件精神，专业技术人员在任现职期间内每人每年必须脱产进修12天（不含单位每周组织的政治学习时间）。但考虑到我省继续教育相对滞后的实际情况，允许2001～2002年作为过渡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达到规定培训时间的一半以上即可视为合格。
    四、各级人事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管理、组织和实施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完成继续教育任务，认真做好继续教育纳入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各项工作。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上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省监察厅、省人事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违纪违法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湘人发[1999] 25号）处理。
    五、建立和推行专业技术执业资格制度的专业（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执业资格考试和执业资格注册，对其继续教育的要求亦按此通知执行。凡未完成规定时间的继续教育或继续教育考试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申报参加专业技术执业资格考试，也不得办理执业资格注册登记手续。

